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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时代，电子商务平台已成为作品传播与交易的重要场域，平台在著作权侵权中的法律责任，

尤其是其注意义务的边界，是知识产权保护与平台经济发展的核心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以下简称《电子商务法》)确立了以“通知–必要措施”为核心的责任规则，标志着平台责任从被动应

对向主动审慎管理转变。本文以《电子商务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为依据，系统剖析平台注意义务的法律

内涵。该义务是一个动态过程，涵盖事前对经营者资质的审核、事中对侵权通知的处置及事后对重复侵

权的防范。其核心在于，平台对显而易见的侵权负有主动处理义务(即“红旗原则”)，而“必要措施”的

采取需遵循合理审慎原则，依据侵权情节、技术条件等具体判断。当前实践面临主要困境：平台“应知”

的判断标准仍具主观性；对热播作品等是否存在事前过滤义务存在争议；“通知–必要措施”规则在复

杂侵权场景中适用困难。为构建利益平衡的治理体系，未来应致力于明确“应知”的客观化判断标准，

建立与技术能力和知情程度相匹配的梯度化义务体系，并鼓励平台采用技术手段提升治理效能，最终推

动形成平台尽责、权利人维权、用户守法的知识产权共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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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e-commerce platforms have become a crucial arena for the dissemination 
and transaction of works. The legal liability of platforms in copyright infringement, particularly the 
boundaries of their duty of care, is a core issue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The E-commerc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reinafter re-
ferred to as the “E-commerce Law”) establishes a liability rule centered on the “notice-necessary 
measures” principle, marking a shift from passive response to proactive and prudent management 
of platform responsibilities. Based on “the E-commerce Law” and relevant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legal connotation of the platform’s duty of care. This duty is 
a dynamic process encompassing pre-event qualification reviews of operators, mid-event handling 
of infringement notices, and post-event prevention of repeated infringements. Its core lies in the 
platform’s obligation to actively address obvious infringements (i.e., the “flag principle”), while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cessary measures” must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reasonable prudence, de-
termined based on specific factors such as the nature of the infringement and technical capabilities. 
Current practices face key challenges: the subjective nature of the “should know” standard for plat-
forms remains unresolved; there is debate over whether platforms have a pre-event filtering obli-
gation for popular works; and the “notice-necessary measures” rule struggles to apply in complex 
infringement scenarios. To build a balanced governance system, future efforts should focus on clar-
ifying objective standards for determining “should know,” establishing a tiered duty system aligned 
with technical capabilities and awareness levels, and encouraging platforms to adopt technological 
measures to enhance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Ultimately, this will foster 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governance ecosystem where platforms fulfill their responsibilities, rights holders safeguard 
their interests, and users comply with th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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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与商业模式的深度融合，电子商务平台不再仅仅是中立的技术服务提供者，而是深

度参与内容分发、交易撮合与秩序管理的商业组织。这种角色的转变，使得平台在著作权侵权纠纷中

的法律责任，尤其是其应尽的“注意义务”(Duty of Care)，成为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的焦点。传统的

“通知–删除”规则所依托的避风港原则，在应对网络空间中海量、即时、隐蔽的侵权行为时日益显得

力不从心，难以对重复侵权与恶意侵权行为形成有效遏制，甚至在实践中沦为电商平台规避自身责任的

工具[1]。 
为回应这一挑战，2019 年实施的《电子商务法》在知识产权保护专章中，系统构建了电商领域的特

殊责任规则。其最大变革在于将平台的处置机制从“删除”升级为“必要措施”，并明确了“通知–必要

措施–转通知–声明–终止措施”的完整操作流程。这标志着我国对电商平台注意义务的法律规制迈入

全新发展阶段：平台不能仅充当被动的信息管道，而需承担起与其技术能力、管理权限和获益程度相匹

配的合理审查和主动防范义务。继《电子商务法》之后，《民法典》对该规则予以吸纳并作出体系化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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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

见》)，则进一步细化了该规则的实操标准。 
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从《电子商务法》的规范文本出发，结合相关司法解释与典型案例，深入解

构电商平台在著作权侵权场景下的注意义务体系。重点围绕如下核心问题展开探讨：电商平台注意义务

的法律内涵与具体内容应当如何界定？司法实践中如何界定电商平台尽到了其注意义务？当前制度运行

面临哪些困境？以及，未来应如何完善以实现权利人保护、平台发展与公众利益之间的精妙平衡？ 

2. 《电子商务法》所确立的平台注意义务：法律框架与内涵阐释 

《电子商务法》中关于电商平台注意义务的相关条款，构建了一套以“过错责任”为核心归责原则

的制度体系，以“明知或应知”为主观要件，以采取“必要措施”为行为核心的有机整体。其法律框架不

仅包含侵权发生后的处置义务，也延伸至事前防范与事后监督的全过程。 

2.1. 以“过错责任”为基石的法律归责原则 

若要求电商平台承担著作权侵权责任，就要证明其在主观上存在“过错”。主要体现在如下两种情

形：一方面是“明知”，即电商平台对具体的侵权行为的存在明确知晓；另一方面是“应知”，即根据相

关事实和情形，平台应当意识到侵权行为的存在而未发现或未处理[2]。这一原则确保了平台责任不会无

限制扩张，避免使其承担普遍性的、严格的内容审查义务，从而保障互联网产业的创新活力。 

2.2. 从“被动移除”到“主动作为”的义务升级：从“通知–删除”到“通知–必要措施” 

我国《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四十三条所确立的“通知–必要措施”规则，1构成了平台注意义

务的核心程序性表征。相较于早期的“通知–删除”规则，其制度层面的重大发展体现为： 
1. 措施选择的多元化：“必要措施”的外延不再局限于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基础手段，还囊括

终止交易和服务等具备更强威慑力的举措，该类措施尤其适用于存在多次侵权、故意侵权行为的平台内

经营者[1]。 
2. 规则流程的完整性：立法层面设计了涵盖权利人提交通知、平台采取措施并转通知、被投诉人提

交不侵权声明、平台转送声明且告知权利人可提起投诉或诉讼、最终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终止措施的

全链条流程，其制度目的在于充分保障各方主体的程序性权利。 
3. 义务范围的动态化：平台注意义务贯穿始终。例如，平台对权利人通知的审查(判断是否为“有效

通知”)、对不侵权声明的审查、以及在特定情况下对“反通知”后是否等待 15 天再终止措施的决定等，

均需平台运用一定的判断力，履行审慎义务[3]。 

2.3. “红旗原则”的具体化：平台“应知”的判定标准 

当侵权事实显著到如同鲜艳的“红旗”般昭然若揭时，电商平台不得以未被通知为由怠于履行注意

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意见》第十一条对“红旗原则”予以细化，明确列举了可认定平台对侵权行为

 
1《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1) 知识产权权利人认为其知识产权受到侵害的，有权通知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采取

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终止交易和服务等必要措施。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2)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接到通知后，

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并将该通知转送平台内经营者；未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3) 
因通知错误造成平台内经营者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恶意发出错误通知，造成平台内经营者损失的，加倍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三条：(1) 平台内经营者接到转送的通知后，可以向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提交不存在侵权行

为的声明。声明应当包括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初步证据。(2)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接到声明后，应当将该声明转送发出通知的知识产

权权利人，并告知其可以向有关部门投诉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在转送声明到达知识产权权利人后十五日内，

未收到权利人已经投诉或者起诉通知的，应当及时终止所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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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知道”的具体情形，为判断平台注意义务是否履行提供了关键标尺。2这些情形包括： 
1. 未履行制定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审核平台内经营者经营资质等法定义务。这是平台最基本的事前

注意义务。 
2. 未审核标注为“旗舰店”“品牌店”等字样经营者的权利证明。平台对声称具有品牌授权或自有

品牌的商家应施以更高的审查标准。 
3. 未采取有效技术手段，过滤和拦截包含“高仿”“假货”等字样的侵权商品链接、被投诉成立后

再次上架的侵权商品链接。这表明平台在技术可行的范围内，有义务采取积极措施预防明显侵权。 
4. 其他未履行合理审查和注意义务的情形。此为兜底条款，赋予法官根据个案具体情形(如作品知名

度、侵权重复性、平台推荐程度等)进行综合判断的空间。 

3. 平台注意义务的具体内容与司法认定规则 

基于前述法律框架，司法实践依托一系列典型裁判案例，逐步明晰并构建起平台注意义务的具体内

容和司法认定标准。 

3.1. 事前防范义务：资质审核与规则建立 

依据《电子商务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电商平台需对申请入驻的经营者开展身份、地址、联系方

式及相关行政许可等真实信息的核验与登记工作。3若平台未尽到前述法定义务，则需就此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在“广州赫斯汀服饰公司诉蛋某公司案”中，4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平台既未履行对平台内经营

者的资质审核的法定义务，又无正当理由拒绝披露侵权店铺的相关信息，遂判令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无独有偶，在“某出版公司诉上海某信息公司案”中，法院进一步明确，针对提供出版物发行服务的电

商平台而言，其事前审核义务的范围不仅涵盖经营者身份信息，还应包括营业执照、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等特定资质证明文件。 

3.2. 事中处置义务：“必要措施”的合理性与审慎性 

收到侵权通知后，采取何种类型的“必要措施”，是判定平台是否充分履行注意义务的核心要件[4]。
根据《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措施的合理性需结合权利属性、侵权行为具体样态以及既有技术条件等

多重因素予以综合判断。 
1. “必要措施”的多样性：司法实践已认可“必要措施”不限于下架链接。在专利侵权和商标侵权

案件中，针对特定产品的全平台“禁售”措施被视为合理有效的“必要措施”。对于多次恶意侵权者，

“终止交易和服务”(即关店)是法律明确赋予平台的权力[5]。 
2. “转通知”的特殊地位：在特定复杂情况下，如涉及难以判断的专利侵权或技术条件限制(如云服

务器侵权)，司法实践中法院可能将“转通知”这一行为本身，认定为平台在当时条件下已履行的“必要

措施”。但这通常被视为最低限度的义务，并不能在所有案件中免除平台进一步采取实质性阻断措施的

责任。 
3. “过滤义务”的有限引入：对于热播、知名作品，由于其侵权传播快、危害大，且易于识别，司

 
2《关于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第十一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

认定其“应当知道”侵权行为的存在：(1) 未履行制定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审核平台内经营者经营资质等法定义务；(2) 未审核平

台内店铺类型标注为“旗舰店”“品牌店”等字样的经营者的权利证明；(3) 未采取有效技术手段，过滤和拦截包含“高仿”“假

货”等字样的侵权商品链接、被投诉成立后再次上架的侵权商品链接；(4) 其他未履行合理审查和注意义务的情形。 
3《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二十七条：(1)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要求申请进入平台销售商品汇总提供服务的经营者提交

其身份、地址、联系方式、行政许可等真实信息，进行核验、登记，建立登记档案，并定期核验更新。(2)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为

进入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非经营用户提供服务，应当遵守本节有关规定。 
4“广州赫斯汀服饰公司诉蛋某公司案”--(2024)粤 0115 执 10396 号。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6.152129


曾引 
 

 

DOI: 10.12677/ecl.2026.152129 61 电子商务评论 
 

法政策倾向于要求平台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有观点指出，若平台利用算法进行推荐、编辑、设置榜单

等，从而深度参与了内容的传播并从中获益，则可能需要采取过滤、拦截等“事前”防控措施，以将侵权

内容控制到“难以发现”的程度。 

3.3. 事后监督义务：对重复侵权与“反通知”的审慎处理 

注意义务并非一次性行为。平台有义务建立监控机制，防止已被处理的侵权链接或商品改头换面再

次上架。《指导意见》明确将“未过滤……被投诉成立后再次上架的侵权商品链接”列为平台“应知”的

情形之一。此外，在“转通知–反通知”流程中，平台需对不侵权声明进行初步审查以判断是否为“有效

声明”，同时，在转送不侵权声明后，若权利人未在十五日内提起投诉或诉讼，平台即应及时终止已采

取的相关措施，以实现对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平衡保护。 

4. 界定平台注意义务范围的困境与争议 

尽管法律框架已初步建立，但在具体适用中，平台注意义务的边界仍存在诸多模糊地带和争议。 

4.1. “应知”标准的主观性与不确定性 

“应知”是一个需要结合具体案情进行高度个性化判断的标准[1]。虽然《指导意见》列举了若干情

形，但对于如何综合考量“作品知名度”“热播程度”“平台技术干预程度”等因素，不同法院可能持有

不同看法。有专家担心，过于宽泛地解释“应知”，可能使平台实质上承担起普遍审查义务，增加运营成

本，抑制创新。 

4.2. 复杂侵权场景中“通知–必要措施”规则的适用存在困难 

对于海量、分散的侵权链接，尤其是涉及短视频、设计图样等作品的“二次创作”是否侵权，判断难

度极大。权利人发送的“概括性通知”或“预警函”能否触发平台的主动处理义务[6]？学界和实务界存

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在作品热播、侵权规模庞大的情况下，概括性通知结合其他因素足以构成平台

的“应知”。另一种观点则强调，平台并非司法机关，对于难以判断的“二创”内容，要求其立即删除或

过滤可能损害合理使用空间，应谨慎认定其责任。 

4.3. 主动过滤义务的技术可行性与成本负担 

要求平台对特定类型作品采取事前过滤技术，是当前最大的争议点之一。支持者认为，在技术已相

对成熟的今天，这符合“最小防范成本”原则，是平台应尽的注意义务。反对者则认为，过滤技术成本高

昂，且存在误伤合理使用的风险，不加区分地强加过滤义务有违公平，可能阻碍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的

发展[7]。从法经济学视角来看，平台是否应承担过滤义务，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成本最优配置问题。根据

汉德公式(BPL)的基本原理，5当预防事故的成本(B)小于事故造成的损失(L)乘以事故发生的概率(P)时，行

为人即负有采取预防措施的注意义务。在平台过滤义务场景下，预防成本“B”即平台部署和运行过滤系

统的边际成本；事故损失“L”可理解为特定侵权内容广泛传播对社会整体(包括权利人、消费者、创作秩

序)造成的边际收益减损。当某项作品侵权风险极高(P 值大)、社会损失严重(L 值高)，且现有过滤技术成

熟、精准，平台部署的边际成本(B)相对较低时，法律要求其承担过滤义务具有经济合理性。反之，对于

海量普通作品，侵权概率分散、社会损害不易量化，而精准过滤的边际成本(B)极高，此时强加普遍过滤

义务则可能导致社会总福利的损失。因此，过滤义务的设定应是一个动态、个案的权衡过程，需在具体

 
5汉德公式(BPL)的完整英文全称是 Learned Hand Formula 或 Hand Formula。其标准表达式为：B < P × L，B 代表预防事故的成本

(Burden of taking precautions)；P 代表事故发生的概率(Probability of loss)；L 代表事故一旦发生将造成的损失(Loss if accident occ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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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中评估平台干预的边际成本与因此避免的边际社会收益，而非“一刀切”的绝对义务[8]。 

5. 完善平台注意义务制度的思考与建议 

为更清晰地界定平台注意义务，平衡各方利益，促进电子商务健康有序发展，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

面进行完善。 

5.1. 推动“应知”判断标准的客观化——构建多因子积分量表模型 

最高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或司法解释，构建一个可操作的“应知”状态综合评价模型

或积分量表。该模型可纳入以下核心考量因素并赋予相应权重：1. 侵权信息明显程度(如商品或内容标题、

描述中含“高清盗版”、“枪版”等明确侵权关键词)，权重最高；2. 作品的特定性与知名程度(如是否处

于法定保护期的热播影视作品、是否列入国家版权局预警名单等)，权重较高；3. 平台的技术介入与推荐

程度(如是否通过算法进行主动推荐、设置专题、榜单或提供显著流量支持)，权重中等；4. 平台从涉嫌侵

权活动中获得的直接经济利益，权重中等；5. 权利人事先发出的预警函或概括通知的明确性与范围，权

重辅助。通过对上述因素进行量化评分并设定阈值，当综合评分达到阈值时，可推定平台处于“应知”

状态，需承担主动审查或过滤义务，从而为司法裁判提供相对统一、透明的判断工具。 

5.2. 实施平台义务的类型化与梯度化管理 

应改变笼统的“平台”概念，依据其商业模式、技术能力及对内容或交易的控制力，设计差异化的、

具体的注意义务清单，实施梯度化管理： 
1. 对于综合型商品交易平台：义务重点在于利用关键词过滤等技术，对版权预警名录内的作品(如热

播影视剧衍生品、知名书籍)进行上架前拦截；建立对“旗舰店”“品牌店”等特定类型经营者版权授权

的定期核查与备案制度。 
2. 对于垂直内容分享与传播平台：义务重点在于部署适用于其主流内容格式的指纹识别、内容比对

等过滤技术；建立对签约创作者的版权合规培训与内容样本抽查机制。 
3. 对于社交电商与直播营销平台：义务重点在于加强对直播实时画面、直播回放视频、短视频背景

音乐及其中嵌入的商品链接的主动巡查与事后过滤；建立与主要权利人的快速投诉响应机制和“绿色通

道”。 
4. 对于基础技术服务提供者：其注意义务应严格限定于“通知–必要措施”框架内，主要侧重于在

收到合格通知后，采取技术上可行且经济上合理的“转通知”或断开链接措施，原则上不承担普遍性的

事前内容审查或过滤义务。 

5.3. 强化技术赋能与正向激励——建立“合规科技”生态 

构建“技术合规激励”与“版权数据共享”两大机制。法律应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引导平台将技术投

入转化为合规红利，并降低其治理成本。具体而言： 
1. 建立“技术认证与责任减免”联动机制：由国家版权主管部门牵头，联合行业协会与技术专家，

制定并定期更新《电商平台版权保护技术应用推荐指南》。对于主动采纳指南中先进技术并经过第三方

认证的平台，司法机关在个案中认定其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时，可将其作为重要考量因素，适用

更宽松的审查标准或酌情减轻赔偿责任。 
2. 推动建设国家级“版权正品数据资源池”：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统筹，建设一个权威、开放的正版

版权信息数据备案库。通过标准 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接口向合规平台提供低成本、高

效率的批量核验服务，从根本上降低全行业履责的边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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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构建“四方联合”的多元共治生态体系 

平台注意义务的最终落实，最终依赖于一个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多方共治体系： 
1. 行政机关：从事后处罚转向“标准制定与过程监督”。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版权局应联合发布《平

台知识产权保护能力评估指标》，定期对主要平台的治理体系进行审计与公示，并将结果纳入企业信用

评价。 
2. 司法机关：从个案裁判转向“规则提炼与行为指引”。最高人民法院应通过建立“涉电商平台著

作权案例专库”并发布年度司法审查报告的方式，持续细化“应知”认定、合格通知、必要措施等规则的

操作标准，将裁判规则转化为可预期、可遵循的行为指引。 
3. 行业组织：从松散自律转向“标准共建与信用约束”。全国性的电商与版权行业协会应牵头制定

详细的平台内经营者知识产权诚信档案管理标准，推动建立跨平台的“严重侵权商户黑名单”共享机制，

提升违法者的整体失信成本。 
4. 权利人：从单向投诉转向“协同治理与信息共享”。鼓励大型版权方组建专业的平台维权团队，

与主要平台建立“版权保护战略合作”关系，提供正版资源目录、侵权监测报告等结构化信息，变零散

投诉为协同治理，提升维权的精准性与效率。 

6. 结论 

我国《电子商务法》所确立的电商平台注意义务规则，是我国网络知识产权治理体系迈向现代化进

程的重要里程碑。它超越了传统避风港原则的被动框架，要求电商平台承担起与其角色和能力相匹配的、

动态的、合理的审查与管理责任。这一义务体系以“过错责任”为基石，以“通知–必要措施”为核心程

序，以“红旗原则”划定主动审查的权责边界，构建起覆盖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义务体系。 
当前，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的挑战，本质上是技术发展、商业模式创新与法律滞后性之间张力

的体现。解决之道不在于简单地为平台“加码”或“减负”，而在于追求一种精妙的平衡：通过客观化、

精细化的标准界定(如积分量表)与差异化的义务配置(如类型化清单)，引导平台将注意义务内化为自身发

展的需要；通过激励技术治理和推动多元共治，在有效保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为电子商务产业

的持续繁荣与数字文化的百花齐放保留足够的制度空间。只有通过上述制度构建与实践路径，方可达成

《电子商务法》维护各方权益、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核心立法目的。 
展望未来，对平台注意义务的探索，仍需在激励技术创新、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文化传播与保障用

户权利的多元价值目标之间进行审慎权衡与动态调试。唯有如此，方能真正实现《电子商务法》保障各

方权益、规范市场秩序、促进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宏伟立法宗旨，为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贡献具有中

国智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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